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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993      证券简称：马应龙      编号：临 2012-005 
 
 
 

马应龙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暨召开公司

2011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马应龙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

于 2012 年 4 月 19 日上午 9：00 在公司四楼会议室召开，公司八名董事现场出席

了本次会议，独立董事曾繁典因事未能参加本次会议，委托独立董事杨汉刚代为

行使表决权。公司监事会三名监事均列席会议。会议由董事长陈平主持，符合《公

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公司董事会审议并通过了以下议案： 

1、审议通过了《2011 年度总经理工作报告》 

同意：9 票；反对：0 票；弃权：0 票 

2、审议通过了《2011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同意：9 票；反对：0 票；弃权：0 票 

3、审议通过了《2011 年度独立董事工作报告》 

同意：9 票；反对：0 票；弃权：0 票 

4、审议通过了《2011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同意：9 票；反对：0 票；弃权：0 票 

经众环海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审计，公司2011年度财务决算数据如下： 

一、经营指标 

2011 年度营业收入为 1,415,545,180.08 元，同比增长 20.11％；归属于母公

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 137,726,001.33 元，同比增长 12.39％；每股收益为 0.42 元，

同比增长 12.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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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 年度营业收入为 1,178,494,580.77 元，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为 122,538,058.93 元，每股收益为 0.37 元。 

二、资产状况 

2011 年末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股东权益为 1,153,286,174.38 元，同比增长

12.73% ；每股净资产为 3.48 元，同比增长 12.73%；资产总额为 1,657,623,423.16

元，同比增长 14.40% 。 

2010 年末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股东权益为 1,023,045,843.86 元，每股净

资产为 3.09 元，资产总额为 1,448,908,861.77 元。 

三、现金流量 

2011 年度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为 75,366,404.89 元，每股经营活动

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为 0.23 元。 

2010 年度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为-11,420,430.73 元，每股经营活动

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为-0.07 元。 

 

5、审议通过了《2011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同意：9 票；反对：0 票；弃权：0 票 

经众环海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审计，公司 2011 年度实现净利润

133,134,624.97 元（为母公司数，下皆为母公司数），加上 2011 年初公司未分配

利润 424,618,091.34 元，减去发放的 2010 年度现金股利 8,289,497.90 元和股票股

利 66,315,983.20 元，2011 年末公司可供股东分配的利润为 483,147,235.21 元。 

根据公司需要，提议公司 2011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如下： 

1、按照 2011 年度净利润的 10%提取法定盈余公积 13,313,462.50 元。 

2、拟向在派息公告中确认的股权登记日在册的全体股东派发股利如下：每

10 股派发现金股利 1.1 元（含税），派发现金股利总额为 36,473,790.76 元。 

 

6、审议通过了《2011 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同意：9 票；反对：0 票；弃权：0 票 

7、审议通过了《2011 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 

同意：9 票；反对：0 票；弃权：0 票 

8、审议通过了《2011 年度社会责任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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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意：9 票；反对：0 票；弃权：0 票 

9、审议通过了《2012 年度第一季度报告》 

同意：9 票；反对：0 票；弃权：0 票 

10、审议通过了《关于聘请 2012 年度审计机构及决定其报酬的议案》 

同意：9 票；反对：0 票；弃权：0 票 

董事会经审议同意继续聘请众环海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为公司 2012 年

度财务审计机构和内控审计机构，年财务审计服务费 55 万元，内控审计费用授

权公司经营层根据内控审计实际开展情况确定。 

11、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第七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同意：9 票；反对：0 票；弃权：0 票 

因工作变动，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董事孙月英辞去公司董事职务，董事会经审

议，同意并推荐刘胜祥为公司董事会董事候选人。 

公司独立董事就本议案发表了独立意见，认为董事候选人审议程序符合有关

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董事候选人的任职资格符合担任上市公司董

事的条件，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同意将该议案提交公司股

东大会审议。 

附董事候选人简历： 

刘胜祥，男，1963 年出生，研究生学历，高级工程师、注册咨询工程师（投

资），现任武汉国有资产经营公司营运部副经理，曾任武汉武大弘元股份有限公

司董事、副总经理，武汉东创投资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兼投资部经理，武汉中联

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等职务。 

12、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公司投资委员会成员的议案》 

同意：9 票；反对：0 票；弃权：0 票 

因工作变动，董事会决定调整投资委员会成员，赵和平不再担任投资委员会

成员，增补李加林为投资委员会成员。调整后的投资委员会成员为： 

曾广胜、曾繁典、苏光祥、钱文洒、李加林，主任委员：曾广胜 

13、审议通过了《关于为子公司提供贷款担保额度的议案》 

同意：9 票；反对：0 票；弃权：0 票 

鉴于公司所属子公司武汉马应龙大药房连锁有限公司目前正处于快速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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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阶段，经营规模扩大，收购兼并步伐加快，流动资金不足的情况较为明显。为

补充流动资金，保证业务正常开展，公司拟为其提供 4000 万人民币贷款（含银

行承兑汇票）的担保额度，担保期限为一年。 

公司独立董事就本议案发表了独立意见，认为公司对子公司提供担保的风险

是可控的，担保事项符合中国证监会证监发[2005]120 号文件的规定，提供担保

的有关批准程序符合《公司章程》和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14、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的议案》 

同意：9 票；反对：0 票；弃权：0 票 

由于工作需要，董事会同意聘任赵仲华担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 

赵仲华简历： 

赵仲华，男，36 岁，研究生学历，2010 年 1 月至今在马应龙药业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董秘处工作，曾任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广东省分公司国际保

险部业务主办，太平财产保险有限公司财产险部综合室主管等职务。 

15、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公司 2011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议案》 

同意：9 票；反对：0 票；弃权：0 票 

董事会经审议，同意于 2012 年 5 月 15 日上午 9：00 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表

决方式召开公司 2011 年年度股东大会。有关事项如下： 

一、会议时间：2012 年 5 月 15 日上午 9：00 

二、会议地点：武汉武昌南湖周家湾 100 号公司会议室 

三、会议议题： 

（一）审议《2011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二）审议《2011 年度独立董事工作报告》 

（三）审议《2011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四）审议《2011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五）审议《2011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六）审议《2011 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七）审议《关于选举第七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八）审议《关于选举第七届监事会监事的议案》 

（九）审议《关于公司聘请 2012 年度审计机构及决定其报酬的议案》 

四、出席会议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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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截止 2012 年 5 月 10 日下午 3 时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

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所有股东；因故不能出席会议的个人股东或法

人股东的法定代表人，可委托授权代理人出席会议（授权委托书附后）； 

（二）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 

五、参加会议办法： 

（一）登记手续 

符合上述条件的法人股东的法定代表人持法人股东帐户、营业执照复印件和

本人身份证办理登记手续，如委托授权代理人出席会议的，授权代理人办理登记

手续时，还需持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及代理人本人身份证；个人股东持股东帐

户、身份证办理登记手续，如委托授权代理人出席会议的，授权代理人办理登记

手续时，还需持授权委托书及代理人本人身份证；股东也可以填妥《股东大会出

席登记表》（样式附后）并联同相关证明复印件，以信函或传真方式登记，登记

时间以邮戳或公司收到传真日期为准。 

（二）登记时间：2012 年 5 月 11 日上午 8:30—12：00，下午 2：00—4:30 

（三）登记地点：马应龙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秘书处 

（四）信函登记回复地址:武汉武昌南湖周家湾 100 号  马应龙药业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董事会秘书处 

（五）邮编：430064 

（六）联系人：马倩、赵仲华 

   联系电话：027-87389583 

   传真：027-87291724 

（七）其它事项： 

本次会议将按已办理出席会议登记手续确认与会资格，出席会议人员请于会

议开始前半小时内至会议地点，并携带身份证等原件以便验证入场；本次会议会

期半天，出席会议人员交通及食宿费自理。 

股东大会出席登记表及授权委托书格式见附件。 

特此公告。 

马应龙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四月二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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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股东大会出席登记表股东大会出席登记表股东大会出席登记表股东大会出席登记表 

（按本格式自制、复印均有效） 

自然人股东 

姓名   性别   股东帐号  

身份证号码   持股数量  

国家股、法人股东 

单位名称 
  

 

法定代表人   股东账户   

营业执照注册号   持股数量   

拟在会上发言的内容（应与本次会议议题相关） 

  

本人将于 2012 年 5 月 15 日上午 9：00 前来参加公司 2011 年年度股东大会。 

特此告知。 

签字（盖章）：                日期 ： 

股东具体联系方式 

姓名   联系地址   

邮政编码   联系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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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权委托书 

 

兹授权             先生（女士）代表本人（单位）出席马应龙药业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年度股东大会，并代为行使表决权。 

委托人签名：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 

（法人股东营业执照注册号） 

委托人股东帐户：                委托人持股数量： 

受托人签名：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日期：        年      月     日 

 

 



 

马应龙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关于调整董事会董事的独立意见 

 

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及《公司

章程》等有关规定，我们作为马应龙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的独立董事，现就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的《关于调整第七届董事

会董事的议案》，发表如下独立意见： 

1、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经审议，同意推荐刘胜祥为第七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

上述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2、经审阅董事候选人履历等材料，未发现其中有《公司法》规定不得担任

公司董事的情形，亦未有被中国证监会确定为市场禁入者且禁入尚未解除的现

象，上述相关人员的任职资格符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的条件，符合《公司法》、

《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3、同意将该议案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马应龙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陈继勇         曾繁典       杨汉刚 

 

二〇一二年四月十九日 

         
 



马应龙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关于公司担保情况的专项说明和独立意见 

 

马应龙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12 年 4 月 19

日上午 9：00 在公司四楼会议室现场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会

前公司董事会秘书处于 2012 年 4 月 13 日以书面形式通知了全体董事。在

会议召开前, 我们认真阅读了相关会议资料,并对有关情况进行了详细了

解,经讨论后对公司目前的担保情况发表如下的专项说明及独立意见：  

我们认为，截止 2011 年 12 月 31 日，公司未有对公司控股子公司以

外的公司进行担保，且公司除目前的担保事项以外无其它任何对外担保事

项，其中担保事项均为对公司有控制权的子公司的担保。同时公司设有专

门部门（资产营运中心）对担保事项进行严格管理，建立健全一系列内控

管理制度对子公司的经营活动、资金调拨、投资、融资等重大事项进行监

控。 

公司本次担保事项亦为对公司控股子公司武汉马应龙大药房连锁有

限公司的担保。我们认为，公司对子公司提供担保的风险是可控的，担保

事项符合中国证监会证监发[2005]120 号文件的规定，提供担保的有关批

准程序符合《公司章程》和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独立董事：                                      

陈继勇       曾繁典       杨汉刚    

二○一二年四月十九日 


